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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19年 10月 11日，某大学在校学生张某某和韦

某某参加学校组织的篮球比赛，分属两队。比赛过程
中，张某某起跳上篮时，韦某某亦起跳防守，双方发生
碰撞，张某某倒地受伤，韦某某被判犯规。事故发生
后，张某某立即被送往医院，经诊断为左肩外伤。张
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韦某某赔偿医疗费等费用共
计6万余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张某某自愿参加

具有相当风险的篮球比赛，韦某某的防守行为虽然构
成犯规但其主观上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且涉案
篮球比赛为学校组织的比赛，属业余性质的校内高级
别赛事，对于业余参赛者能力及犯规行为不能过于苛
责。遂判决韦某某无需承担侵权责任，驳回张某某诉
讼请求。

典型意义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

六条第一款明确了“自甘风险”
规则适用的基本标准，首次从
法律层面正式将自甘风险规
则确定为法定的阻却违法性
事由。本案明确体育比赛中
犯规行为并非必然导致侵害
行为的违法性，确立了“自甘风
险”规则在司法适用中的具体
标准。本案在裁判中打破了

“有损必有赔”的思维模式，避
免脱离具体事实情况和法律
原意的“和稀泥”做法。

基本案情
2017年 9月 7日晚 8时左右，齐某某因感觉头晕到孙

某某经营的药店买药。齐某某服下硝酸甘油药片后出现
心脏骤停现象，孙某某即实施心肺复苏进行抢救。齐某
某恢复意识后，由120救护车送往康平县人民医院住院治
疗，被诊断为双侧多发肋骨骨折、右肺挫伤、低钾血症，共
计住院 18天。齐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孙某某赔偿医
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九千余元。

裁判结果
辽宁省康平县人民法院认为，孙某某系自愿实施紧

急救助行为，虽然救助过程中导致齐某某身体损害，但没
有证据证明齐某某心脏骤停与服用的硝酸甘油药物有
关。且孙某某具有医学从业资质，给老人进行心肺复苏
造成肋骨骨折及肺挫伤无法完全避免，其救助行为没有
过错，不违反诊疗规范，故孙某某作为救助人对齐某某的
损害不承担民事责任。

典型意义
近年来，因助人为乐而惹上“官司”，为救济他人而招

致自身受损等情况并不罕见，“扶不扶”“救不救”已然成
为社会热议话题。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
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
事责任。本案判决符合立法本意及价值观导向，为救助
人保驾护航，无需因顾虑承担责任而放弃救助。

基本案情
2003年9月，无锡市梁溪区扬名街道某社区居委会与

曹某及其兄弟姐妹签订协议，约定由某居委会定时定员
结对子照看关心曹某，每月给予曹某基本生活费，免费看
病诊治，逢年过节给予曹某各类生活补助及慰问生活用
品等，养老至寿终；曹某现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在曹某寿终
后，产权移交某居委会。此后，某居委会按照约定履行了
扶养义务。曹某逝世后，曹某的四个子女要求继承遗产，
与某居委会产生争议。某居委会遂将曹某的四个子女吴
某等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某居委会与曹某签订
的协议有效；2.曹某名下的房屋、股权、现金、存款归某居
委会所有。

裁判结果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认为，老年人自愿与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签订的由该组织承担其生养死葬义
务并接收、处置其遗产内容的协议，应认定为遗赠扶养协
议。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对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照料、精神慰藉并为其养老送终的，应认定为已经履行了
生养死葬的义务，依法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案涉协议符
合法律有关遗赠扶养协议的规定，属于有效的遗赠扶养
协议，原告某居委会对被扶养人曹某已尽到扶养义务，判
决被继承人曹某安置所得的房屋以及其生前遗留的股
权、现金、银行存款本息归某居委会所有。江苏省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我国法律所规定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的主要目的在

于使那些没有法定赡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义务人但
无法实际履行赡养义务的孤寡老人，以及无独立生活能
力老人的生活得到保障。本案中，人民法院对居委会提
供的遗赠扶养协议予以确认，对居委会的赡养行为作出
认定，充分肯定了居委会对老人养老送终所起的作用。
本案的审理不仅实现了个案上的公平正义，更能够倡导
全社会积极助力养老，让“不尽孝者少分或者不分遗产”
的司法理念深入人心。

基本案情
戴某某生前系临沧市住建局聘请的专业技术人

员，被派驻到云南省永德县参与脱贫攻坚。2019年 9
月 3日 8时 40分，戴某某被同事发现昏迷在房间后随
即被送医救治。9月4日23时20分，被医院确诊脑死
亡。戴某某家属决定人体器官捐献，报经批准后继续
对戴某某行器官维护处理。9月5日14时30分，对戴
某某行脏器取出手术，完成器官捐献。同日 15时 28
分，临沧市人民医院出具诊断证明宣告戴某某死亡。
9月16日，临沧市住建局向临沧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临沧市人社局认为根据临沧市人民医院出
具的死亡证明判断，戴某某从突发疾病到经抢救无效
死亡的时间已经超过了 48小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视同工伤情形的规
定，遂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临沧市住建局向法院
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认为，在人体器官

捐献情形下，《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规定的“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
死亡”的适用，应当以诊疗机构确认的脑死亡时间作为
死亡时间。在确认戴某某人体器官捐献前是否符合视
同工伤情形时，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
织出具的诊断证明、临沧市人民医院出具的医学说明、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确认登记表等在案证据已形成完整
的证据链，足以推翻《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关
于戴某某死亡时间的认定。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撤销
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要求其重新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市人社局提起上诉，云南省临沧
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权益，引导人

民向善向上，法律适用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不能因当事人自身的善举而使其失去本应获得的合
法权益，更不能使社会公益之举受挫。在人体器官捐
献的情况下，以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的诊断证明认定戴
某某的死亡时间，不仅符合法律规定和医学伦理，也
更能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基本案情
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会员

搭建信息中介、资源共享平台。其将
付费会员称为“雷锋会员”，将提供服
务的平台称为“雷锋社群”，将自己注
册运营的微信公众号称为“雷锋哥”，
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有“雷锋会员”

“雷锋社群”“雷锋书架”“雷锋资源”文
字的宣传海报和文章，并在公司住所
地悬挂“雷锋社群”文字标识，根据级
别收取不同年费。该公司以“雷锋社
群”的名义多次举办“创业广交会”“电
商供应链大会”及“全球云选品对接
会”等商业活动。该公司还以“雷锋社
群会费”“雷锋社群推广费”“雷锋社群
年会参会费”等名目收取客户费用 30
多万元。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杭州某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停止在经营项目中以雷锋
的名义进行宣传，并在浙江省内省级
媒体就使用雷锋姓名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杭州互联网法院认为，杭州某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使用雷锋同志姓名的
行为是一种商业行为，侵害了雷锋同
志的人格利益，曲解了真正的雷锋精
神，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有悖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应当承担法律
责任。法院判决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停止使用雷锋同志姓名的行为并
在浙江省内省级报刊向社会公众发表
赔礼道歉的声明。

典型意义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

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英雄烈士
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
商业广告，损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
誉。”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使用的

“雷锋”文字具有特定意义，为了商业
目的，明知英雄的姓名具有特定的意
义，仍擅自将其用于商业组织和商业
活动行为，侵犯了英雄的人格利益，实
际曲解了社会公众所广泛认知的雷锋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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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N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
抓实公正与效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15 个典型案例，运用“小案例”阐
释“大道理”，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
能量，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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